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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跳单”如何认定

主持人:

近日， 一则关于明星张杰、 谢娜夫妇购买豪宅却

“跳单” 的消息在网上发酵。 张杰、 谢娜方随后发布律

师声明作出回应， 称信息提供者捏造事实， 提及的 “跳

单” “威胁” 等虚假信息已涉嫌造谣诽谤， 同时其偷拍

并发布个人隐私等行为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

抛开这一具体事件， 本期我们聊一聊买房 “跳单”

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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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快报》 报道， 中介提供

找房、 谈价等服务后,购房人却私
下与屋主直接交易,拒付服务费 。

对于这种故意 “跳单” 行为法院怎
么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

“跳单” 案件作出改判,判决购房

人足额支付某地产代理公司中介服
务费。

案情显示,刘某欲购置广州某
房屋,通过微信联系某地产代理公

司 。 该公司为刘某介绍了案涉房

屋,双方签订 《购房意向书》 ,约
定售价为 245 万元。 不过,刘某期

望价格为 235 万元或以下,故向该
公司支付 5000 元诚意金,委托其

与业主沟通。 双方还约定,若刘某

以 235 万元的价格购买该房屋,需

向某地产代理公司支付中介服务费

为房屋成交价的 1.5%,即 35250

元。

某公司与卖家沟通后,将房价
洽谈到 235 万元,并通过微信告知

刘某。 此后,该公司与刘某就办理

按揭事项发生争议,刘某微信告知
公司其不再购买案涉房屋,并要求

退还 5000 元。 而后,公司员工通
过微信联系刘某,要求其支付中介

费,刘某却将其微信 “拉黑” ,并

自行与卖方联系完成了案涉房屋交
易。

委托人故意 “跳单” 应承担何
种法律后果?一审中,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法院判决刘某支付某地产代

理公司中介服务费 35250 元的

70%,即 24675 元。 后某地产代理

公司与刘某均不服,提起上诉。 广
州中院二审判决,刘某支付某地产

代理公司中介服务费 35250 元。

经办该案的广州中院房产审判

庭四级高级法官郑怀勇表示,刘某

与某地产代理公司之间已形成居间
服务合同关系,且某地产代理公司

根据刘某要求,与卖房人进行了协
商并最终达成刘某期望的购买价

格,亦促成出卖方同意由刘某办理

按揭支付。 而刘某拒绝居间人继续
提供服务,将其微信 “拉黑” ,自

行与卖房人完成交易,在主观具有
“跳单” 的故意,拒不支付中介服

务费,构成违约,购房人刘某应承

担支付约定的中介服务费的责任。

绕过中介购房法院判决全额支付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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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所谓 “跳单” 也叫

“跳中介”， 本身是中介行业的行

话， 并非法律概念， 一般是指买

卖或租赁双方通过中介居间服务

取得联系， 商谈房屋买卖或者租

赁事宜， 但是随后避开中介自行

成交或委托其他中介成交， 从而

逃避或少付中介费的行为。

对于这种情况， 《民法典》

规定：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

务后，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

会或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

接订立合同的， 应当向中介人支

付报酬。

虽然 《民法典》 的规定中，

并未明确要求双方具有合同关

系， 仅规定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

人的服务后……”， 但一般来说，

这种服务应当是基于合同的服

务， 即明确了委托人要求中介人

提供服务 ， 中介也同意提供服

务。

对于买卖或者租赁房屋， 一

般来说认定 “跳单” 的前提是签

订了中介服务协议。

如果没有书面协议， 那么就

要看是否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建

立了事实上的中介服务委托关

系， 比如微信、 短信、 邮件等往

来记录以及电话录音等证据。

认定“跳单”一般以签订合同为前提

对于买卖或者租赁房屋，一般来说认定“跳单”的前提是签订

了中介服务协议。

和晓科 ： 中介人为了避免

“跳单” 行为， 往往在为委托人

提供居间服务的过程中， 会与委

托人签订带有禁止跳单条款的合

同 ，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虽然该禁止跳单条款一般都

是格式条款， 但是该条款本意是

防止买方利用中介提供的房源信

息跳过中介购买或者租赁房屋，

从而使中介无法获得应得的佣

金， 如果相关约定并不存在免除

一方责任、 加重一方责任或者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 一般来

说应认定为有效。

在委托人与中介人签订的合

同中， 有关禁止跳单条款有效且

委托人已经提供了相关居间服务

的情况下， 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

供的信息、 机会等条件 “跳单”，

很可能构成跳单违约。

值得注意的是， 《民法典》

对于跳单的认定， 强调的是 “委

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 ”，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

者媒介服务”， “绕开中介人直

接订立合同”。

实践中， 如果某处房源属于

独家委托， 那么认定跳单相对容

易一些， 因为买卖行为必然利用

了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

介服务。

但如果某处房源在多家中介

处挂牌， 委托人绕开佣金较高的

中介， 选择佣金较低的中介完成

交易， 是否构成跳单就存在认定

的难点。

因为委托人此时会主张， 自

己也同时从佣金较低的中介处获

知了交易机会， 并选择其提供的

媒介服务。

对于这种情况， 有法院在判

决中认为：

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

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 买方通过

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

得相同房源信息的， 买方有权选

择报价低、 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

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 其行为并

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

的房源信息 ， 因此并不构成违

约。

非独家委托认定“跳单”存难点

如果某处房源在多家中介处挂牌， 委托人绕开佣金较高的中

介，选择佣金较低的中介完成交易，是否构成跳单存在认定难点。

建议细化合同约定，根据服务内容确定报酬

潘轶 ： 中介在碰到 “跳单 ”

的时候， 既享有违约赔偿请求权，

又有居间报酬请求权。

目前一线城市房价较高 ， 而

中介的佣金又是根据交易价格的

固定比例收取的 ， 总体来说佣金

还是比较高的 ， 而且通常只有一

个总额 、 在促成交易后一次性收

取。

但从中介提供的服务来看 ，

其实是可以细分为诸多步骤和环

节的。

比如中介平时会积极获取房

源信息 ， 对具体房源的产权等信

息进行调查核实 ， 将适合的信息提

供给有意向的委托人 ， 在买卖或者

租赁双方之间进行信息传递 ， 提供

完善的合同 ， 确定交易后协助办理

贷款、 过户等手续。

无论对于委托人还是中介人来

说， 我认为都有必要细化合同约定，

将一笔固定数额的报酬 ， 化解为与

服务的内容 、 环节相对应的具体费

用。

中介无论提供了哪些服务 ， 都

需要委托人签字确认 ， 并同时固定

相关证据。

比如中介提供了房源信息 ， 相

应的报酬是多少 ； 提供了一次带看

服务和房屋情况介绍 ， 相应的报酬

是多少； 拟定了房屋交易合同文本，

相应的报酬是多少……

这样一来 ， 中介已经提供了哪

些服务 ， 就有理由要求委托人支付

相应的报酬。

从 《民法典》 的规定来看 ， 强

调的也是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

酬”， 至于是不是约定的全部报酬 ，

也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如果合同对此已经进行了细化

和明确 ， 那么一旦发生纠纷 ， 法院

也比较容易作出判定。

无论对于委托人还是中介人来说， 我认为都有必要细化合同约定， 将一笔固定数额的报酬， 化解为与服务的

内容、 环节相对应的具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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